
关于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法尔胜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拟现金购买上海运啸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大

连广泰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1%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及全

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承诺如下： 

一、本承诺人已向为本次交易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

中介机构提供了公司有关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

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本承诺人保证：本承诺人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

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等

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保证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真实、准

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在参与本次交易期间，本承诺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

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三、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

明确之前，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如违反上述声明，

本承诺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的签署页） 

 

 

董事（签名）：                                  

 陈明军 朱正洪 穆炯 

 

                                  

   曹政宜 李峰 陈斌雷 

 

                                  

 周玲    黄芳   黄彦郡 

 

                        

 王伟   许允成     

 

 

监事（签名）：                                  

 吉方宇 朱维军 朱刚 

                        

 黄晓娟 王晓君  

 

非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签名）：                        

 高琼玄 张树文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1 日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的签署页）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 

 

2021 年 4 月 11 日 

 

 


